附表
	一、基本生活所需家具設備

	編號
	種    類
	單位
	數量上限
(規格)
	編號
	種   類
	單位
	數量上限
(規格)

	1
	電視機
	臺
	1
(55吋以下)
	10
	餐桌（椅）組
	組
	1

	2
	電視櫃
	座
	1
	11
	書桌（椅）組
	組
	2

	3
	冷（暖）氣機
	架
	不得超過客(餐)廳及房間總數
	12
	其他椅凳
	張
	按實際需求

	4
	沙發組
	組
	1
	13
	冰箱
	具
	1
(600公升以下)

	5
	茶几組
	組
	1
	14
	廚具組（抽油煙機、瓦斯爐、烘碗機）
	組
	1

	6
	電扇
	架
	按實際需求
	15
	熱水機（器）
	臺
	1

	7
	床組（墊）
	張
	按實際需求
	16
	洗衣機
	臺
	1

	8
	梳妝桌（椅）
	張
	1
	17
	烘衣機
	臺
	1

	9
	櫥（斗）櫃（含衣櫃、書櫃、鞋櫃、物品櫃等收納櫃）
	座
	按實際需求
	
	
	
	

	二、借用人公務所需家具設備

	編號
	種    類
	單位
	數量上限
(規格)
	編號
	種   類
	單位
	數量上限
(規格)

	1
	電腦（含螢幕）
	臺
	1
	3
	辦公桌（椅）組
	組
	1

	2
	事務機具
	臺
	按實際需求
	4
	[bookmark: _GoBack]其他公務必要配備
	按實際需求


備註：
1. 首長宿舍既有家具設備得繼續留用。
1. 如須採購家具設備，宜優先採購國產、節能減碳(如環保標章認證)、實用及易維護(修)產品。
2. 表列以外，基本生活及借用人公務所需家具設備，以未達新臺幣1萬元之物品為限，得由出借機關覈實認列。


